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干部廉政档案信息登记表

（本表须由干部本人填写）

报 告 人：                  （签名）

单    位：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阅 签 人：                  （签名）

阅签日期：        年      月     日

中共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纪律检查委员会

2019年4月制

填 表 须 知

1﹒本表须由干部本人亲自填写，并在封面上签名，填报日期具体到日，填写不下时可以另附页。填写前请认真阅读本须知和每一事项表格下方的填写说明。填写完毕、审核确认后，请在最后1页的承诺栏签名。

2．干部须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对隐瞒不报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

3﹒干部首次填报时，应当对表格中的每一事项填写截止填报时的现状，请根据实际情况在对应的“□”内划“√”。

4﹒某一事项内容较多在表格中填写不下时，请复制相应事项的表格，另附页填写。

5﹒本表中所称“子女”，包括干部的所有子女（含养子女和抚养教育关系的继子女），既包括与干部共同生活的子女，也包括未与干部共同生活的子女。

6﹒本表中“共同生活的子女”是指干部的未成年子女和由其抚养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未成年子女是指不满18周岁的子女；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是指不能辨认自己行为或者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无劳动能力或无收入，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等。

7﹒表格中有“□”栏的为选择栏，请根据实际情况在对应的“□”内划“√”。

8﹒表格中的货币单位“元”和“万元”均为人民币，不是人民币的请按照填报时的汇率换算成人民币。


干部基本情况

	姓  名
	
	出生年月
	
	性别
	
	民族
	

	籍  贯
	
	出生地
	
	政治面貌
	

	入党时间
	
	参加工

作时间
	
	健康状况
	

	单位职务
	
	职级
	

	办公电话
	
	手机
	

	学历学位
	全日制

教育
	
	毕业院系

及专业
	

	
	在职教育
	
	毕业院系

及专业
	

	年度考核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

	简

历
	

	参加社会团体情况
	社会团体名称
	在团体内所任职务

	
	
	

	
	
	

	家庭

主要

成员

及主

要社

会关

系
	称谓
	姓名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工作（学习）单位及职务

	
	
	
	
	
	

	
	
	
	
	
	

	
	
	
	
	
	

	
	
	
	
	
	

	
	
	
	
	
	

	
	
	
	
	
	

	
	
	
	
	
	

	
	
	
	
	
	

	
	
	
	
	
	

	
	
	
	
	
	

	
	
	
	
	
	

	
	
	
	
	
	

	本人身份证号
	
	
	
	
	
	
	
	
	
	
	
	
	
	
	
	
	
	

	配偶（    ）身份证号
	
	
	
	
	
	
	
	
	
	
	
	
	
	
	
	
	
	

	子女（    ）身份证号
	
	
	
	
	
	
	
	
	
	
	
	
	
	
	
	
	
	

	子女（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填

表

说

明
	1、工作单位及职务请填写××市××县（市、区）××单位××部门××职务或从事××工作。在高等院校读书的子女请填写××大学××学院（系）××专业学生。在国（境）外就读的应注明××国家××大学××学院（系）××专业学生。在国（境）外的家庭成员请填写××国家××城市××单位××部门从事××工作。

2、“家庭主要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是指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双方的父母、夫妻双方的兄弟姐妹，必须填写完整。父母亲已去世的需填写原单位及职务，并写明“（已去世）”。


本人婚姻情况报告表

	婚姻现状
	未婚□    已婚□    离异□    丧偶□

	婚姻变化情况
	无变化□

	
	有变化
	结婚□  离婚□

丧偶□  再婚□
	变化时间

	
	
	
	


说明：首次填报时，应填写婚姻现状，在未婚、已婚、离异、丧偶对应的□内划“√”。再次填报时，婚姻无变化的，在“无变化”后的□内划“√”；婚姻发生变化的，在结婚、离婚、丧偶、再婚对应的□内划“√”，并填写变化时间。

奖惩情况登记表

	获

奖

情

况
	时间
	获奖名称
	奖励机关名称
	奖励层次
	备注

	
	
	
	
	
	

	
	
	
	
	
	

	
	
	
	
	
	

	
	
	
	
	
	

	
	
	
	
	
	

	
	
	
	
	
	

	
	
	
	
	
	

	
	
	
	
	
	

	受惩处

情况
	时间
	所受组织处理或

党纪政务处分
	受处分原因
	惩处机关

名称
	备注

	
	
	
	
	
	

	
	
	
	
	
	

	
	
	
	
	
	


说明：“获奖情况”和“受惩处情况”由本人填写，“奖励层次”分为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奖励。

兼职及其他劳动所得情况报告表

	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职情况
	兼职单位名称
	

	
	兼职单位性质
	

	
	兼任职务
	

	
	组织批复文号
	

	
	年取酬（万元）
	

	其他投资或

入股情况
	投资或入股单位
	

	
	投资或入股单位性质
	

	
	投资或入股方式
	

	
	投资或入股金额（万元）
	


	
	上年度年收益（万元）
	

	参与其他营利性活动情况或有本人认为需要说明的民间借贷关系。
	

	本人从事讲学、写作、咨询、书画、评审等劳务所得（万元/全年）
	合计
	讲学、咨询
	鉴定、评审
	写作、书画
	其他

	
	
	
	
	
	


说明：填报数据为上一年度发生数。如数据均为“0”，此表不需要填报。“投资或入股方式”分为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以及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
配偶及子女有关投资及任职情况报告表

	配偶、共同生活子女注册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及投资非上市公司企业的情况
	姓名
	企业名称
	经营范围
	企业性质
	投资金额

（万元）
	所占股份

（%）

	
	
	
	
	
	
	

	
	
	
	
	
	
	

	
	
	
	
	
	
	

	配偶、子女担任外国公司驻华、港澳台公司驻境内分支机构主管人员情况
	姓名
	企业名称
	业务范围
	担任职务
	企业所属国家

（地区）

	
	
	
	
	
	

	
	
	
	
	
	

	
	
	
	
	
	

	备  注
	


说明：企业性质是指：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私营企业、个体户、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及国（境）外企业。
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出国（境）情况报告表

	本人持有出国（境）证件情况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发证机关
	发证时间
	有效期
	保管机关

	
	因私普通

护照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往来港澳

通行证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或其他往来台湾有效旅行证件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本人、配偶及共同生活子女在国（境）外投资情况
	姓  名
	投资情况
	投资金额

（万元）
	备注

	
	
	
	
	

	
	
	
	
	

	
	
	
	
	

	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出国（境）留学情况
	姓  名
	国家或地区
	学校名称
	起止时间
	费用/年
	经费来源

	
	
	
	
	
	
	

	
	
	
	
	
	
	

	
	
	
	
	
	
	

	子女与外国人、港澳台居民通婚情况
	子女姓名
	国籍或地区
	工作（学习）单位
	婚姻登记

时间

	
	
	
	
	

	
	子女配偶

姓名
	国籍或地区
	工作（学习）单位
	

	
	
	
	
	

	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移居（境）外情况
	姓  名
	移居国家地区
	移居类型
	移居时间
	工作（学习）单位

	
	
	
	
	
	

	
	
	
	
	
	

	
	
	
	
	
	


说明：1、“费用/年”折合成人民币，单位：万元。2、“移居类型”包括取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取国（境）外永久居留资格、长期居留许可等情形。3、“在国境外投资情况”中，应汇总填写在国（境）外（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的房产、持有股票、基金、投资型保险、存款情况。4、本表首次填报后，如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出国（境）情况发生变化，则在变化的下一年度重新填报，无变化不需要填报。
家庭财产情况报告表

1、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持有投资性金融资产情况报告表

	开户人姓名
	账户类型
	填报前一交易日账户资金总额（万元）
	备注

	
	
	
	

	
	
	
	

	
	
	
	

	
	
	
	

	
	
	
	

	
	
	
	

	
	
	
	

	
	
	
	

	
	
	
	

	
	
	
	

	
	
	
	

	
	
	
	

	
	
	
	

	
	
	
	

	
	
	
	

	
	
	
	

	
	
	
	

	
	
	
	


说明：“填报前一交易日账户资金总额”为同一姓名下所有同类账户填报前一交易日的总资产金额，包括总市值和账户余额。“账户类型”包括证券、期货、基金、投资型保险、银行金融理财产品、其他投资性金融产品。
2、本人、配偶及共同生活的子女住房情况报告表

	本人、配偶及共同生活的子女现有住房情况
	产权人
	房屋

来源
	地址（具体到

街道、幢、室）
	建筑

面积
	房屋

性质
	获得房产时间
	交易金额

（万元）

	
	
	
	
	
	
	
	

	
	
	
	
	
	
	
	

	
	
	
	
	
	
	
	

	
	
	
	
	
	
	
	

	房屋出售情况
	产权人
	房屋地址
	房屋性质
	售房时间
	交易金额

（万元）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说明：1、本表所称“房产”，是指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为所有权人或者共有人的房屋。

2、房屋性质包括租凭公房、房改房、集资房、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军产房、安居房、自建房等。

3、房屋来源包括单位分配、房改购买、集资、自建、自购、继承、受赠等。

4、房屋出售情况填写自1998年11月30日以来相关情况。

5、“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栏中，填写住房拆迁、赠予、置换等情况。

3、本人、配偶及共同生活的子女拥有车辆情况报告表

	车辆所有人
	车辆型号
	车辆牌号
	车辆来源
	购买或受赠时间

	
	
	
	
	

	
	
	
	
	

	
	
	
	
	

	
	
	
	
	


说明：本表所称“车辆”为依法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各类机动车辆，已出售、报废并已办理车辆注销登记转移手续的车辆不需填报。“车辆来源”包括自购、受赠等。

个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事项

	


本 人 承 诺

	《填表须知》和每项表格下方的填表说明，本人已认真阅读。所填的相关内容已与配偶、子女进行了认真核实。我郑重承诺，以上所填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填表人签名：            


提醒：填写前请认真阅读填表须知和每项表格下方的填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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